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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工作简报

（第 32 期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专刊）

汕尾市应急管理局 2020 年 10 月 30 日

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全域全面开展
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

陆河“10·8”较大事故发生后，全市各地各部门深入

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

神以及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全

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。

市安委会第一时间发出紧急通知，以全面推行安全生产

“一线三排”为抓手，全领域全覆盖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

查整治，地毯式、拉网式排查建筑施工、道路交通、旅游安

全、消防安全、渔业船舶、危险化学品、大型群众性活动等

重点行业领域。各地各部门采取行政、法律、技术等手段坚

决消除安全隐患，进行顶格执法，对存在重大隐患的，一律

停产停业整顿，整改完毕、验收合格，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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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对于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依

法吊销。这次排查整治突出全行业、全领域、全覆盖的要求，

由市安委办统筹安排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各有关部门结

合本辖区、本行业领域实际分别制定具体的大排查大整治方

案，分兵把守、分头负责，全面开展地毯式、拉网式的安全

排查整治工作。10 月 9 日至 29 日，全市共检查企业单位场

所等 51492 家次，发现隐患 15622 处，已落实整改隐患 12167

处，责令停工停产 3574 家次，有效形成整治高压态势，全

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。

不断完善“两个清单”工作机制
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

为扎实推进三年专项整治工作，市安委办、市应急管理

局印发《关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“两个清单”落实

情况的通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报》），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

三年行动“两个清单”（《问题隐患清单》《制度措施清单》）

落实情况进行通报。

《通报》指出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以来，

市安委办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，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安全生

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，进一步明确我

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信息报送有关要求。各地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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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按照“两个清单”工作要求，建立台账资料动态更新制度，

全面落实“一线三排”工作机制，深入排查问题隐患，坚持

专项整治与建章立制协同推进，截至 9 月底，排查出市、县

级党政部门层面突出问题 5 个，排查出企业层面重大隐患 15

处，一般隐患 10830 处，制定或拟定的制度措施共计 11 项。

但专项行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，主要是个别

部门对专项整治工作重视不够，工作推进工作不平衡、进展

不一，一些地方和部门排查问题隐患不全面、不彻底，个别

地方、部门在“两个清单”、填报《月报表》方面把关不严，

台账数据存在错漏。

《通报》提出了三方面工作要求：一是进一步强化责任

意识。各牵头部门（单位）要根据三年专项整治的总体要求，

推动专项整治深入开展，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，

切实把专项整治方案和工作要求传达落实到基层一线、企事

业单位，结合日常工作全方位推进、常抓不懈，确保专项整

治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。二是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整治。

各地、各部门要聚焦三年专项整治的重点任务，深入研究本

地、本行业领域的政策制度落实、机制体制建设、地区风险

研判等方面的突出问题，深刻吸取陆河“10·8”较大事故

教训，结合当前开展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，全面摸

清风险隐患。三是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

要加强三年专项整治宣传引导，加强过程监督和动态检查，

加大督查检查力度，力戒形式主义。各牵头部门、各地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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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做好各相关专项、各地“两个清单”的督导、汇总和报送

工作。

市四套班子领导带队开展
安全生产督导督查工作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开展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

大整治的工作部署，深刻吸取陆河县“10·8”较事故教训，

市委办、市府办印发《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督查的通

知》，从 10 月 10 日至 16 日，由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带队，

抽调相关单位分管领导、业务科室负责人和行业领域专家下

沉基层一线，以随机抽查、实地督查、台账资料核查等方式，

对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、重点部位进行督导检查，督促各地

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、各类组织机构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

责、守土尽责。近日，市安委办就专项督导督查情况发出通

报。

通报指出，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开展

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工作部署，深刻吸取陆河县

“10·8”较大事故教训，强化责任担当，迅速行动、主动

作为，举一反三、加强防范，及时组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

作，切实消除安全隐患，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，狠抓

各项防范措施落实，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。专项督导期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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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导组共实地检查了企业单位场所 114 家，其中，建筑工地

21 家，重要交通枢纽、运输企业等 19 家，大型商业综合体、

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等人员密集场所 18 家,其他 56 家。

通报指出，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建筑

施工、旅游安全、消防安全方面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仍

点多面广，一些企业对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够重视，现场管

理不够规范，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

仍有差距。一些地区和部门履行“属地管理”和“三个必须”

的要求还不到位，督促跟踪隐患整改落实力度不够，落实安

全防范措施有差距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存在薄弱环节。

通报强调，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针对督导督查暴露出来

的突出问题，举一反三，强化措施，狠抓整改，防范遏制生

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一是对照督

导组发现的问题隐患，迅速组织整改到位，并及时加强同类

隐患问题排查整改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。二是要深刻汲取陆

河“10·8”较大事故教训，按照市安委办《关于开展全市

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》要求，扎实开展全领域全覆

盖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坚决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。

三是要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

强化常态长效安全监管，全面筑牢防范安全事故“防火墙”，

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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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省安委办、省应急管理厅，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，市委办、

市人大办、市政府办、市政协办、市纪委办。

发：市安委会成员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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